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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15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城控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19-028 

 

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 

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本公司于2019年4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0410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《问询函》”），其内容如下： 

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—年度报告的内容

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），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

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从利

润情况、资金往来情况、现金流与货币资金、房地产开发业务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

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关于公司利润情况 

2018年度公司的利润构成中，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、财务报表范围

变动的投资收益占比较大。同时公司较高的资本化利息支出比重、较低的预期信用

损失率和新会计准则的采用，也是公司利润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。请公司补充披露

如下内容。 

1、年报显示，2018年公司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28.09亿元，同

比增长209.02%，占归母净利润的26.78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投资性房地

产的区域分布特征，以及2018年房地产价格和土地价格的变化趋势，说明投资性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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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产公允价值大幅增长的合理性；（2）公司利润快速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，并充

分提示风险。 

2、年报显示，2018年7月，公司通过协议约定方式，将持股49.51%的青岛卓

越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和持股50.50%的义乌吾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

范围。通过收购许昌市昱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许昌昱恒）1%股权和

进行协议约定的方式，将持股32.38%的许昌昱恒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同时合营企

业转子公司带来了6.77亿元投资收益，占公司2018年归母净利润的6.45%。请公司

进一步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协议的具体内容、是否有经营管理决策方面的约定、是

否存在期限约定或相关违约条款；（2）上述协议约定和少量股权变动能否保证公司

对子公司实现控制；（3）是否存在通过收购少量股权或签署相关协议，变更子公司

会计核算方法以调节利润的情形。 

3、年报显示，公司有多家持股比例超过50%的合（联）营企业未被纳入合并

报表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列示持股比例超过50%的合（联）营企业的资产、负

债以及盈利情况；（2）逐一说明未将持股比例超过50%的合（联）营公司纳入合并

报表范围的依据；（3）上述处理有无调节利润的考虑。 

4、公司利息支出的资本化占比较高。年报显示，公司2018年资本化利息支出

为88.50亿元，同比增长428.99%；资本化利息支出金额分别占总利息支出和归母净

利润的94.58%和84.36%，相较2017年的77.45%和27.75%有较大幅度上涨。请公司

补充披露：（1）资本化利息支出的会计处理依据；（2）相关会计处理与以前年度相

比有无重大变化，如有，请说明具体原因。 

5、年报显示，公司有合计448.68亿元的多笔其他应收款，其中应收苏州聿盛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欠款方的其他应收款账龄超过一年，而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分

别为0.1%或1%，计提比例明显偏低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比

例的确定依据；（2）结合其他可比公司情况及公司实际特征，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

否充分。 

6、新会计准则对公司2018年年报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影响较大，其中，影响公

司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4.20亿元和6.62亿元。请公司详细说明在新会计准

则下，收入确认政策、确认时点和确认依据相较往年有何具体调整，并量化分析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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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影响。 

二、关于与关联方、合作方的资金往来 

报告期内，公司与关联方、合作方的应收应付款项增长较快且金额较大。请公

司从较高的借款利率、交易的必要性、资金回收风险、与交易对方的关联关系等方

面，补充披露如下事项。 

7、截至2018年底，公司应付间接控股股东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

的计息款项为22.22亿元，利率水平为8%，高于贷款基准利率，且高于公司2018年

度6.47%的平均融资成本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关联方借款所履行的决策程序和

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情况；（2）关联方借款利率高于平均融资成本的原因，是否存在

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；（3）公司在账面货币资金余额454.09亿元的情况下，从间接

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借款融资的必要性。 

8、公司其他应付款金额较大且增长较快。年报显示，2018年公司其他应付款

479.22亿元，同比增长33.50%。其中应付关联方款项和应付少数股东款项占比较大。

请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公司存在大额其他应付款的原因和主要业务背景，是否存在

商业实质；（2）公司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9、公司其他应收款同样金额较大且增长较快。年报显示，2018年公司其他应

收款453.26亿元，同比增长58.93%，其中应收关联方款项、应收少数股东款项和应

收房产合作方款项占比较大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其他应收款的形成原因、

时间；（2）开展业务合作时，是否存在其他约定使得公司对其他股东方形成拆借义

务；（3）公司与上述各交易对方的关联关系情况；（4）上述应收款项多为无担保、

不计息、无固定还款期限的账款，请说明其账龄分布以及是否存在回收风险，有无

足额计提坏账准备；（5）公司对联营企业、合营企业形成其他应收款时，是否与相

关企业的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，其他股东是否按照持股比例共同提供资金支持，

是否存在资金占用情形。 

10、年报披露，公司预付款项为146.34亿元，前五名预付款项余额合计44.34亿

元，占比30.30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前五大预付款项的交易对方、交易背景；

（2）预付对象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关于公司现金流和货币资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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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期内，公司货币资金余额较高且增长较快，但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同样增

幅较大，与此同时公司报告期内现金流较为紧张。请公司结合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安

全性，补充披露如下内容。 

11、公司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的实质都为进行房地产开发业务。综合考虑公司

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之和发现，2016年、2017年和2018年皆为负，分

别为-6.10亿元、-102.41亿元和-161.96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各细分房

地产开发业务的现金流情况；（2）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现金流紧张的主要原因；（3）

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存在影响；（4）公司后续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12、年报显示，公司2018年末货币资金454.09亿元，同比增长106.90%，其中

银行存款占比88.10%；同时，公司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合计259.39亿元。请公司进

一步补充披露：（1）货币资金使用的受限情况；（2）在以银行存款为主体的货币资

金大幅增长的背景下，公司利息收入由2017年的1.54亿元增长至2018年的1.87亿元，

增幅仅为21.43%的原因；（3）按照货币资金期末余额和利息收入数据估算，相关

利率水平仅为0.47%，请说明低利率水平的合理性，并列示公司2018年度货币资金

的月均余额；（4）请结合公司经营模式，说明货币资金余额较高的同时，存在较多

有息借款的合理性。 

四、关于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 

公司2018年度房地产开发业务增长较快，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，但物业出租

及管理业务毛利率有所下降。请公司就房地产开发业务相关事项补充披露以下内容。 

13、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41.33亿元，同比增长33.58%。归母净利润

104.91亿元，同比增长74.02%；同时公司2018年末存货为1455.73亿元，同比增长

90.59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房地产开发业务去化情况和存货情况的区域分布

特征；（2）结合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和房地产政策，说明房地产业务收入的确认时点、

确认依据、快速增长的原因以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。 

14、年报显示，公司物业出租及管理业务紧密依托吾悦广场实现发展，2017年、

2018年其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131.05%和117.24%，但毛利率分别下降10.20和

1.74个百分点。公司的吾悦广场业务以重资产运营模式为主，但有数家采取轻资产

方式运营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商业地产中选择不同运营模式的原因和考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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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物业出租及管理业务毛利率下行的原因，是否受吾悦广场城市布局特征的影

响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15、公司2018年账龄为两年的应收惠州中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4.80亿元其

他应收关联方款项，未在2017年的其他应收款中列示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应收款

项的形成原因和背景，并说明上述信息不一致的原因。 

16、年报显示，公司于2016年出售上海迪裕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的全部股权时，

买入价值1.5亿元的三年期股权购买的看跌期权。请公司补充说明：（1）该笔看跌

期权的交易背景以及定价合理性；（2）买入该笔看跌期权的主要考虑，以及有无履

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；（3）对期权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其依据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公司依据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

引等规定要求，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说明无法披露

的原因。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上述问题2-6、9、16发表意见。 

请公司于2019年4月3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2019年4月19日之前，回复上述事

项并予以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          

二〇一九年四月三日  


